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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壹、依據 

教育部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實施要點規定，設置本要點。 

 

貳、組織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隸屬於本校教育工作團隊，行政配合單位為教務處。  

二、校長為召集人，教務處主任為執行秘書，學務處主任為副執行秘書，教學組組長為總

幹事，八大學習領域研究會之召集人、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其他教師均為成員，必

要時得邀請地方熱心人士參加，並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參與指導。  

表一：本校設委員 17 人，委員均為無給職，組織架構及產生方式如下： 

成員 產生方式 人數 

校長 當然委員，兼委員會主席 1 

家長會長 當然委員 1 

行政人員代表 

當然委員，含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輔導室主任及教

學組組長 

5 

學習領域教師代表 
由八大領域九大科之教師自

行推選之，每個科目一名。 
9 

家長代表 由學生家長委員會推舉一名 1 

總計 17 

 

說明： 

1.兼具多重身分只能選擇擔任一種代表。  

2.各類課程代表之任期皆為一年，於每年九月底推選之。課程代表於任期中若因職務

或身分之變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  

3.校長得聘請學者專家或社區人士擔任本校課程發展顧問，視需要列席課程發展委員

會，提供諮詢。  

4.課程發展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如：會計人員、人事管理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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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發展小組之組成與產生方式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1.每一個年級成立一個年級發展小組，由任教該年級之所有導師共同組成，並視需要邀

請相關學習領域之教師參加，共同規劃統整課程。  

2.每班家長應推派一名代表參與各年級課程發展小組，視需要列席參加年級課程發展小

組會議。  

3.必要時跨年級課程發展小組或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可以舉行聯席會議。  

二、課程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1.科任教師依照專長分成九個科目課程發展小組。  

 

肆、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一、規劃全校之課程方案與課程，內容包括：  

1.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結構。  

2.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3.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4.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及每週上課半日與全日之天數。  

5.彈性教學節數中，學校行事節數中，學校行事節數與班級彈性教學節數之比例。  

6.學校行事節數活動之活動內容、時程(週次、日期或時段)、時數等。  

7.本校教師之課程發展會議時間(包括全校共同時間與各課程發展小組之課程發展時間)。  

二、規劃八大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的縱向課程計畫，內容包括：  

1. 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  各學習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  各學習領域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三、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四、審查全校各年級及學習領域的課程計畫。  

五、規劃共同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課程評鑑辦法另訂之。 

 

伍、課程發展小組功能與任務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1. 研擬各年級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統整協調。課程構

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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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年級各學習領域之每週上課節數（必修）。 

(2)該年級擬開設之修課程的科目與節數。 

(3) 該年級每週天之作息及每週上課半日與全日之天數。 

2.研擬各年級之課程計劃，內容包括： 

(1)該年級每一個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 

(2)每月或每週教學主題與進度。 

(3)各學習領域內容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4) 使用之教材（自編或選用）。 

(5)班級彈性節數之活動內容、時程（週次、日期或時段）、時數等。 

(6)教學活動設計方針。 

(7)教學評量方針。 

二、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1.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統整協調。課程

構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1) 該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之課程重點或特色。 

(2)該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之每週上課節數（必修）。 

(3)該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擬開設之彈性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2. 規劃各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的縱向課程計畫，內容包括： 

(1) 該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 該學習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  該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3.   配合年級課程發展小組之課程計劃，研擬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內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所使用之教材（自編或選用）。 

(2)該學習領域每月或每週教學主題與進度。 

(3)各學習領域內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4) 教學活動方針。 

(5) 教學評量方針。 

4.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評鑑計劃。課程評鑑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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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表  109.08.27 修正 

組成成員 人數 姓   名   (   職   稱   ) 

校長 1 黃天助校長   

家長會長 1 洪新 會長 

行政人員代表 5 

教務處主任 周黃珠月 

學務處主任 李雅文 

總務處主任 侯玠宏 

輔導室主任 蕭勝文 

教學組組長 葉姿彣 

領域教師代表 9 

蔡銹靜老師(國文) 

洪于婷老師(英文) 

鄭蓉真老師(數學) 

蕭捷元老師(自然) 

王新日老師(社會) 

李慧真老師(健體) 

黃琬婷老師(綜合) 

陳世驊老師(藝術) 

陳泰宏老師(科技) 

家長代表 1 陳彥中副會長 

  

組織分工表 

組 別 召 集 人 成  員 任務內容 

主任 

委員 
黃校長天助 

 1.召集委員會議 

2.督導本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試辦

工作之進行 

執行 

秘書 
周黃珠月主任 

王新日老師 

陳秀紹老師 

1.籌畫本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各

項工作 

2.聯絡各項工作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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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研發組 
葉姿彣組長 黃琬婷老師 

1.擬定本校課程大綱 

2.擬定學生階段性關鍵能力指標 

3.研發學校本位統整課程 

4.發展學校多元評量模式 

5.負責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活  動 

設計組 
李雅文主任 

蔡銹靜老師 

蕭捷元老師 

依統整課程主題，擬定及推動學校行事活

動及班級活動 

教  學 

支援組 
侯玠宏主任 鄭蓉真老師 

1.提供相關教學之行政支援及教學設備 

2.結合社區資源，建立支援系統 

3.辦理教學成果展示會及成果編印 

文  宣 

推廣組 
蕭勝文主任 葉姿彣老師 

1.建立網路資料，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相關措施上網宣導 

2.蒐集彙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相關

資料 

3.推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理念以

建立共識 

審  查 

評鑑組 
周黃珠月主任 

各處室主任 

家長會長：洪新  

1.審核統整課程發展計畫 

2.評鑑學校課程實施成效 

 


